编制说明
1、本次标底编制中，人工工资单价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3】391号文）规定，按装饰人工最低值123元/工日计入；
2、本次标底编制中，宴会厅独立柱节点D10/DT.2.3已删除，独立柱的饰面做法参布艺硬包（FA-04）（节点D5/DT2.2）的做法计入；
3、配电箱是在原有配电箱基础上移位、改造等；
4、本次工程控制价的范围包含装修、强电、给排水；不含空调、消防、智能化、大型吊灯（8盏）、大学LOGO、活动家具、窗帘、软装等、教师餐厅吧台卡座等；
5、学校考虑到装修垂直运输要求，同意提供一台电梯，所以没有另增垂直运输费；
6、由于设计单位未提供物料表，我公司在装修材料的定价上暂按常规价格处理；
[bookmark: _GoBack]7、如遇材料规格图纸与清单不符，请以清单描述为准，品牌按照品牌表格中提供的品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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